
最新廉租房租房合同备案 城市廉租房租
房合同(优秀5篇)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
事关系，签订合同能够较为有效的约束违约行为。怎样写合
同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合同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廉租房租房合同备案篇一

乙方：_________________

根据国家、自治区有关廉租住房管理规定，经甲方同民政、
街办等部门严格审查、审核，乙方已具备廉租房居住条件，
甲方按有关实物配租规定，配租乙方廉租房一套。现有关事
宜签订如下协议：

一、甲方配租廉租房坐落位置：_________________

二、按有关规定乙方交纳房屋租凭费，月租金用为
_________________ 元月，租凭费按【年】【季】【月】交
纳。

三、房屋只能住房使用，廉租房产权归政府所有，乙方不得
出售、出租，继承、赠与。

四、居住期间对房屋用途、结构等不得擅自更改。

五、对房屋原则上不得装修装饰或者加设备、设施。如装修
或增加设备，退出房屋时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发生的全部
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乙方应按时交纳水、电、暖和物业管理费用。

七、廉租房实施退出制度，如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甲方责令
乙方退出住房：

(1)未如实申报家庭收入、人口及居住状况
的：_________________

(3)将承租的廉租住房擅自转借，转租
的：_________________

(4)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在廉租房居住的：_________________

(7)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_________________

八、居住期间乙方应自觉遵守国家计划生育、宗教管理、维
护稳定、消防安全等有关法律法规，如一旦发生甲方有权解
除协议，责令乙方退出房屋。

九、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县民政局一份，住户
所在社区一份。

甲方：________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__

廉租房租房合同备案篇二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
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甲方将房屋出租给乙方使
用，乙方承租甲方房屋事宜，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经协商
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甲方保证所出租的房屋符合国家对租赁房屋的有关规
定

房屋产证编号：_______________或购房合同书编
号：_______________附复印件。

第二条房屋基本情况

房屋的坐落于_____________市________区__________街
道____栋___层_________面积。

第三条甲方双方应提供资料

甲方身份证：复印件

乙方应提供常住人员身份证：证后可复印对方文件备存。所
有复印件仅供本次租赁使用。

第四条租赁用途、期限及要求

1、乙方向甲方承诺，租赁该房屋仅作为住宿使用。

2、该房屋租赁期暂定________年。自__________年_____
月___日起至__________年_____月___日止。如有特殊情况必
须提前_____个月通知甲、乙双方。

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出租房屋，乙方应如期交还房屋。

4、乙方如要求续租，则必须在租赁期满_____个月之前书面
或电话通知甲方，经甲方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第五条租金及支付方式

1、该房屋每季租金为税后人民币房屋出租(不包括水、电、
气、卫生费、有线电视费、宽带等)。



房屋租金支付方式如下：租金每季支付，计每
季_______________元整。

第六条合同签订特殊约定

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该房屋押金为人民币_______________元整，
如双方因特殊情况须解除本合同，应提前__________个月通
知甲、乙双方，乙方支付给甲方该房屋押金全额退还给乙方。

第七条租赁期间相关费用及税金

1、甲方应承担的费用：租赁期间，房屋和土地的产权税由甲
方依法交纳。

2、乙方交纳以下费用：

(1)乙方应按时交纳自行负担的费用(租赁期间使用的水费、
电费、燃气费、电视收视费等)。

(2)如果发生政府有关部门征收与租赁本房屋有关的但合同中
未列出项目的费用。

(3)甲方不得擅自增加合同中未明确由乙方交纳的费用。

第八条房屋修缮与使用

1、在租赁期内，甲方应保证出租房屋的使用安全。该房屋及
所属设施、家用电器的维修责任均由甲方负责(乙方使用不当
除外)。

2、乙方应合理使用其所承租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如因使用
不当造成房屋及设施损坏的，乙方应立即负责修复或经济赔
偿。

3、乙方不得将房屋改作其他用途，不得改变房屋内的部结构、



装修或设置对房屋结构有影响的设备。租赁期满后或因乙方
责任导致损坏的，除双方另有约定外，甲方有权选择以下权
利中的一种：

(1)依附于房屋的装修归甲方所有。

(2)要求乙方恢复原状。

(3)向乙方收取恢复工程实际发生的费用。

第九条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转租、转借承租房屋。

第十条房屋交付及收回的验收

1、甲方应保证租赁房屋本身及附属设施、设备处于能够正常
使用状态。

2、验收时双方共同参与，如对装修、器物等硬件设施、设备
有异议应当场提出。当场难以检测判断的，应当面向对方主
张。

3、乙方应于房屋租赁期满后，将承租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
交还甲方。

4、乙方交还甲方房屋应当保持房屋及设施、设备的完好状态，
不得留存物品或影响房屋的`正常使用。对未经同意留存的物
品，甲方有权处置。

5、租赁期满合同自然终止，甲方全额退还乙方押金。

第十一条违约责任

租赁期间，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
回该房屋，并对乙方进行__________元扣款。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将房屋转租、转借给他人使用的;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拆改变动房屋结构或损坏房屋;

(3)改变本合同规定的租赁用途或利用该房屋进行违法活动
的;

(4)拖欠房租金_______天的，甲方有权收回房屋。

第十二条其他约定事项

1、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房屋內的燃气、电器、家具等设备，乙
方应爱护使用，如有损坏，乙方应照价赔偿(除人为因素在外，
如果是自燃老化导致损坏的乙方概不负责)。

2、乙方应正确使用房屋內的燃气、电器设备(如用气需注意
室内通风等)，注意用气、用电人员和设备安全，甲方不负责
人员和设备安全事故。

3、乙方应遵守院內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后生效。

第十四条本合同及附件一式_____份，由甲、乙双方各
执_____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廉租房租房合同备案篇三

合同编号：

出租方(甲方)：

承租方(乙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明确租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市政府令21号)等法律、
法规及文件的规定，为明确租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甲、乙
双方就下列廉租住房租赁事宜，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房屋的座落、面积、租金、租赁期限等租赁基本事项：

房屋座落

房屋面积

建筑面积(m2)

使用面积(m2)

租金类型

计租面积(m2)

租金标准(元/m2)

月租金(元/月)

配租标准

超过配租标准

月租金合计

支付方式

银行代扣，银行收取的代扣手续费标准为每户每月0.60元，
甲乙双方各承担50%。



银行帐号

租赁期限

其他事项

租赁期间，如遇政府调整公有住房租金标准，双方自政府文
件规定的调租之日起执行新的租金标准，本合同其他条款继
续有效。

第二章 租金结算约定

第三条 乙方在中国工商银行营业网点开立信用卡、储蓄卡或
储蓄存折作为该房屋的租金代扣账户，乙方授权甲方委托工
商银行每月从该账户中扣划租金。乙方凭工商银行的代收单
到房屋所属房管所开具正式缴租发票。

第四条 在授权扣款期间，如租金代扣账户发生挂失、销户、
冻结、止付等情况，乙方必须在五个工作日内重新确定代扣
账户，并通知甲方变更扣款账户。否则，如发生租金代扣不
成功，视为乙方逾期不交租金。

第五条 按月结算，乙方必须在每月20日前结清月租金。逾期
不存或存入金额不足的，视为逾期不交租金。

第三章 房屋的交付与回收

第六条 房屋交付时，甲方保证租赁房屋结构及设施、设备能
够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第七条 租赁期满一年之日起两个月内，乙方向原受理的廉租
住房保障的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如实申报家庭人口、
收入及住房等情况，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对申报
情况进行核实，通过审批的，依据《年审表》，甲乙双方在



本合同《南宁市廉租住房年审登记表》上签名盖章，原租赁
合同继续履行，履行期限为一年;未通过审批的，本合同终止，
乙方将房屋腾退交还甲方。

第八条 经市房产主管部门核定乙方不符合廉租住房承租资格
的，乙方应将承租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在三十日内交还甲
方。交还租赁房屋时，应当保持房屋及设施、设备的完好状
态，不能影响房屋的正常使用。

甲方验收乙方腾退的住房后，双方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对未
经同意留存的物品，视为无主物，甲方有权自行处置该物品。

第四章 房屋维修约定

第九条 租赁期间，甲方应定期检查房屋，掌握房屋完损状况，
发现损坏及时修缮，确保该房屋符合正常居住条件。

第十条 双方约定，因自然损耗、老化或非乙方原因等引起该
房屋及其配套设施的损坏，由甲方负责维修，具体包括：

(一)房屋基础、墙体、柱、梁、楼地板、天面等承重构件;

(二)房屋共有明沟、暗沟、沉沙井、排水管道、化粪池等配
套设施;

(三)房屋其他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

第十一条 在房屋自用部位和自用设施设备中，乙方负责下列
项目的维修：

(一) 房屋门窗的玻璃、门框扇、窗框扇等易损易碎物件;

(二) 分户水表及表后的水管、水笼头、瓷盆、大便器等给、
排水设施;



(三) 分户电表及表后的电线、插座、开关、灯具等供电照明
设施;

(四) 乙方装修装饰部分;

(五) 因乙方使用不当等原因而损坏的房屋构件及配套设施等。

第十二条 对乙方负责维修的项目，原则上乙方有权自主选择
维修单位，其费用标准及支付方式等具体事项由乙方与维修
单位双方自行约定。

第十三条 对甲方维修的项目，乙方向甲方提出维修请求后，
甲方应在合理的时限内提供维修服务。

甲方如需要对出租房屋进行检查或大中小修时，乙方应按甲
方要求给予积极配合，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房屋不能及时检查、
维修而发生房屋安全事故的，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第五章 房屋安全约定

第十四条 乙方应合理使用其所承租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如
因使用不当造成房屋及设施损坏的，乙方应立即负责修复或
者赔偿。

第十五条 乙方不得改变房屋的内部结构或设置对房屋结构有
影响的设备。乙方如需装修房屋，须事先征得甲方的书面同
意，并将其设计方案报甲方备案后方可施工。乙方对承租房
屋的装饰装修同时必须遵守《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建设部令110号)的规定。租赁期满后或因乙方责任导致
退租的，双方同意依附于房屋的装修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
拆除。

第十六条 乙方应根据房屋的用途，正确使用房屋及其附属设
施，不得有下列危及房屋安全的行为：



(一) 私自拉接电线或使用不合格的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
或超负荷用电;

(二) 在房间内或公共走道等非厨房部位生火煮食;

(三) 在房屋内及公共部位堆放易燃易爆或有毒物质等危险物
品;

(四) 在房屋内及公共部位超负荷堆放物品;

(五) 在房屋用地及公共部位范围内乱搭乱盖建(构)筑物。

第十七条 因乙方使用不当而发生安全事故的，乙方承担全部
责任。

第十八条 租赁期间，如发生火灾、房屋倒塌等安全事故，经
有关部门鉴定确认事故责任人为乙方的，乙方须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第六章 物业管理约定

第十九条 在有物业管理的小区，乙方负责交纳该房屋的物业
管理服务费及城市垃圾处理费。乙方应服从物业管理单位的
统一管理，按时交纳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第二十条 甲方负责交纳该房屋用于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专项维修资金。

第七章 合同变更、解除、终止

第二十一条 乙方不得转让、转租、转借或与第三方互换该房
屋使用权。

第二十二条 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等情况
有变动时，双方约定按以下情况处理：



(一)终止合同，承租人或承租人家族成员与甲方结清租金，
并腾退住房。

(二)经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承租人或承租人家族成员
仍符合廉租住房承租条件的，继续履行本合同(如承租人死亡
的，其家族成员可向甲方申请办理租赁变更手续，重新签订
租赁合同)。

第二十三条 合同的解除与终止

(一)租赁期间，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租赁
合同，收回房屋，并索赔损失：

1、家庭人均年收入超出本市廉租住房保障申请条件的;

3、乙方转让、转租、转借或互换全部或部分承租房屋的;

4、乙方拆改变动承租房屋结构或改变本合同约定的房屋用
途;

5、故意损坏承租房屋，在甲方提出的合理期限内仍未修复
的;

6、无正当理由累计6个月以上未交纳租金的;

7、未经批准连续3个月以上未居住的(含3个月);

8、无正当理由累计六个月不交纳物业管理服务费的(含六个
月);

9、利用承租房屋存放危险物品或进行违法活动;

10、不按约定安全使用房屋而发生房屋坍塌、火灾等安全事
故的;



(二)租赁期间，因乙方不具备廉租住房承租条件，经市房产
主管部门核定后限期腾退该房的，本合同终止。

(三)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合同自然终止，
乙方可按照《南宁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再次进行廉租住房
保障实物配租轮候。在实物配租未能实现前，可先按规定领
取货币补贴。

第八章 违约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甲方在乙方递交《南宁市廉租住房保障实物配租
通知书》30日内不能提供房屋或提供的房屋不符合正常使用
的，乙方有权向市房产主管部门投诉，并有权索赔相当于配
租面积租金10倍的赔偿。

第二十五条 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提前收回房屋的，乙方有
权向房产主管部门投诉，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

第二十六条 乙方逾期支付租金，每逾期一个月(不足一个月
按一个月计算)，乙方须按欠租金额的10%支付违约金。某一
月份的欠租所产生的违约金计算公式如下：

欠租违约金=欠租金额×10%×逾期月数

第二十七条 租赁期满乙方不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
人民政府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等情况或乙方不具
备廉租住房承租资格而又无正当理由不按期腾退房屋的，甲
方将按《南宁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章 免责事项

第二十八条 租赁期间，如因战争、地震、洪水、非乙方原因
的火灾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租赁房屋及其附属设施严重损坏
无法使用的，本合同自行终止，造成的经济损失，双方互不



承担责任。

第二十九条 租赁期间，因城市规划、旧城改造等国家需要而
发生房屋拆除、改造或收回时，本租赁合同自行终止，乙方
应无条件服从，及时搬迁，逾期不搬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
负责赔偿。

第三十条 因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原因而终止合同的，租
金按实际使用时间计收，不满半个月的按半个月计收，超过
半个月而不满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收。乙方可按照《南宁市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再次进行廉租住房保障实物配租轮候，
在申请期间，可按规定向市房产主管部门申请发放租赁住房
补贴。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二条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可订立补充协议。

第三十三条 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协商不
成的，双方有权向市房产主管部门申诉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 本合同壹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自
双方签字签章后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签约地点：

廉租房租房合同备案篇四

乙方：_________

根据《_________》的规定，乙方符合租住廉租住房的条件。
现甲、乙双方按照有关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革
础上。就廉租住房的租赁事宜订立本合同，供双方共同遵守。

一、甲方按政策规定将座落在_________区_________
路_________号_________单元_________户的住房租赁给乙方。
乙方愿意承租该房屋作住房使用。

二、租赁期限_________年，自_________年_________
月_________日起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止。

三、月租按_________元/平方米计收，月租额计人民
币_________元。今后政府调整住房租金标准时，应按新的租
金标准重新计算月租额。

四、租金交纳方式：_________.

五、交租时间：乙方应按月及时交租，无故拖欠租金时，甲
方加收月租额_________%的滞纳金。

六、租赁期间甲方不予办理更名过户手续。



七、乙方家庭收入提高，不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时应腾退该
房。如拒不腾退，自应腾退之日起6个月内甲方对其收取成本
租金;6个月后收取成本租金。

八、乙方在租赁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收回房屋：

1.将承租屋私自转租或转让的;

2.将承租的房屋作价资，与第三者进行联营或合营商业、服
务业，变相出卖使用权的;

3.无正当理由拖欠租金六个月以上或房屋连续闲置一年以上
的;

4.私自调换住房的;

5.外迁、外调或其他原因腾出房屋的;

6.利用承租房屋进非法活动的。

九、乙方负有爱护、保管承租的房屋及其附属设各的义务。
如有损坏，应负责修复或按价赔偿。

十、上述房屋因政府需要另作他用时，双方均应服从，合同
终止。乙方的住房由政府或甲方负责解决。

十一、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可：

向_________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按有关法规、政策的规定执
行。



十三、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十四、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两份具有同
等效力。

甲方经办人：_________乙方：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廉租房租房合同备案篇五

甲方:_________(出租方)

乙方:_____________(承租人)

根据“________”，乙方符合承租廉租住房的条件。现根据
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本合
同为租赁廉租住房，双方共同遵守。

一、甲方应根据政策法规，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租赁期限
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月租金按_____________政府今后调整住房租金标准时，
应根据新的租金标准重新计算月租金。

四.租金支付方式:________。

五、交租时间:乙方按月按时交租，无故拖欠租金的，甲方按
月租金的______%收取滞纳金。

六、租赁期内，甲方不得办理更名和过户手续。

七.乙方家庭收入增加，不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时，应当腾退



该房屋。甲方拒绝腾退的，应在应腾退之日起6个月内向其收
取成本租金；6个月后收取成本价租金。

八、租赁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
回房屋:

1.擅自转租或转让租赁房屋的；

3.拖欠租金六个月以上或者无正当理由闲置一年以上的房屋；

4.擅自调换房屋的；

5.因其他原因迁出、转出或者腾退房屋的；

6.利用出租屋进入非法活动。

九.乙方有义务爱护和保管租赁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如有损坏，
应负责修理或有偿赔偿。

十.因政府需要将上述房屋挪作他用时，双方应服从，合同终
止。乙方的住房由政府或甲方解决。

十一、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可:

(1)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
行。

十三.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十四.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___年___月___日___年___月___日


